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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消纳机制的欧洲启示
文 /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 李琼慧

欧洲是全球新能源发展最早、新能源消纳

比例较高的地区。其中德国是全球新能源发展

的引领者，先后修订出台 6 部可再生能源法；

丹麦新能源占电力消费比重达 53.2%，为全球最

高；2010 年，西班牙电网风电瞬时出力占比达

到 54%，引发热议；2016 年，葡萄牙实现连续

107小时100%可再生能源供应，再次引发热议；

英国的差价合约政策引起广泛关注。欧洲的新

能源发展的政策机制是实现新能源快速发展的

关键。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新能源政策机制主要

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欧洲为代表的以电价补

贴为主的政策机制，其特点是以新能源开发激

励为着力点，辅以容量电价、负电价政策；二

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配额制为主的政策机制，

其特点是以强制新能源利用配额为着力点，辅

以开发侧的财政和融资政策，包括技术研发经

费投入、税收减免和融资支持政策等。对于同

一主体，两类激励政策一般不混用。

新能源消纳的协同政策机制

欧洲典型国家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政策机制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不断完善价格补贴机制，发挥新能

源低边际成本竞争优势，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

在发展初期，由于新能源成本高，直接参

与电力市场没有价格竞争优势，欧洲许多国家

主要采用固定电价机制 ( 简称 FIT)，新能源不直

接参与市场交易，由配电网运营商以固定电价

收购，由输电网运营商统一纳入现货市场。随

着新能源开发规模的扩大，固定电价机制也带

来了政府新能源发电补贴负担过重和居民电价

大幅上涨等诸多问题。2005 年以后，欧洲各国

先后调整电价补贴政策，鼓励新能源参与电力

市场。目前欧洲主流的新能源电价补贴方式分

为两类：一是以德国、西班牙、丹麦等为代表

的固定（溢价）补贴（简称 FIP），二是以英国

为代表的差价合约 ( 简称 CFD)。差价合约与溢

价补贴相同之处在于都鼓励新能源发电直接参

与电力市场，利用新能源低边际成本的价格竞

争优势，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不同之处是差

价合约机制给予新能源发电固定合约电价，溢

价补贴机制给予新能源固定补贴电价。

德国 2012 年全面引入溢价补贴机制。其设

计特点是，新能源按照电力市场规则与其他电

源无差别竞价上网，同时承担类似于常规电源

的电力系统平衡义务，同时，政府为上网新能

源提供溢价补贴，新能源上网电价水平为“溢

价补贴 + 电力市场价格”。这种机制的设计，

一方面有利于新能源利用其低边际成本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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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实现优先消纳；另一方面，由于电力市场

零电价和负电价的引入，电力市场供需平衡信

息能够及时传导，也避免了新能源的过度投资。

英国从 2017 年起开始实施差价合约机制。

其核心是新能源按照电力市场规则进入电力市

场，国有结算公司与新能源发电企业按合同价

格签订长期合同（该合同价格由招标确定且必

须低于政府指导价）。在交易过程中，如果市

场平均电价低于合同价，则向发电企业予以补

贴至合同价；反之须返还高出部分。差价合约

机制采用招标确定合同电价的方式，通过合约

既保证新能源企业的合理收益，又避免了对新

能源的过度激励。

其次，多级市场协调配合，促进新能源消纳。

欧洲电力市场相对成熟，尽管不同国家电

力市场不完全相同，但都采用了中长期交易、

日前市场、日内市场、平衡市场等多级市场相

结合的市场机制，促进新能源消纳。中长期交

易为新能源预留消纳空间；日前市场竞价充分

发挥新能源边际成本低的优势；日内市场和平

衡市场协调配合，共同处理新能源波动性出力

特性引起的系统不平衡电量。

如英国，新能源消纳以中长期双边交易为

主（简称 OTC），目前 OTC 约占交易电量的

85%。日前市场和日内市场是短期集中交易市

场，主要由 EPEX（原 APX）和 N2EX 两家电

力交易所分别进行组织，市场成员自愿参与，

EPEX 还建立了日内现货市场。平衡市场由英国

国家电网公司负责组织，用市场化手段处理合

同电量和实际电量之间的偏差电量，2015 年平

衡市场电量约占总电量的 6%。此外，为应对近

年来新能源快速发展、煤电退役等带来的供电

安全问题，鼓励现有煤电、气电等转为备用电源，

2013 年英国提出在电量市场外设立容量市场。

不同于英国，丹麦参与北欧现货市场。日

前市场、日内市场均在北欧电力交易所开展，

欧洲典型国家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及占比（截至 2015 年底）

单位 德国 西班牙 英国 葡萄牙 丹麦

总装机 万千瓦 19171 10103 8082 1853 1228

总发电量 亿千瓦时 6471 2540 2782 482 277

风电装机 万千瓦 4461 2286 615 483 508

光伏装机 万千瓦 3933 442 156 42.9 78

风电、光电装机占比 % 43.8 27.0 9.5 28.3 47.7

风电、光电发电量占比 % 19.2 21.9 16.2 25.1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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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交易频繁，新能源在日前、日内市场交易

电量占比较高；中长期多为金融合约，用于市

场风险对冲，由金融机构组织，与系统运行无关；

基于北欧四国运行信息系统，北欧四国平衡资

源可跨国调用，丹麦电网公司根据系统不平衡

量，调用平衡资源，保证系统实时平衡。

再次，适应新能源出力特性，在现货市场

引入日内短期交易新产品，提高新能源消纳能

力。

为有效促进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德国对

电力市场机制进行了改进。例如，为了满足新

能源接入后市场对超短期交易的需求，2011 年

德国引入一种新的日内交易产品，即 15 分钟日

内产品交易，采用连续竞价交易的模式，保证

了有意愿的交易双方能够第一时间达成交易。

15 分钟产品交易有别于此前的小时级日内产品

交易模式，其时限更短且交易更为灵活，很好

地适应了高比例新能源、大出力时对交易时限

和交易灵活度的新要求，提高了新能源的消纳

水平。

最后，在统一的电力市场中，通过多个国

家的日前市场联合出清，扩大资源优化配置范

围，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消纳。

欧洲大陆已形成国与国之间联系紧密的统

一同步电网，在此基础上，欧盟加快推进欧洲

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促进各国电力市场融合。

目前，欧洲 13 家输电系统运营商覆盖了 15 个

国家，已经实现日前市场联合出清，有力促进

了新能源的消纳。如葡萄牙电网，通过 6 回 400

千伏、3 回 220 千伏线路与西班牙电网相联；依

托与西班牙的互联电网，以及与西班牙共同构

建的伊比利亚电力市场，在 2016 年 5 月 7 日 5

时至 11 日 19 时（共计 107 小时），实现了可

再生能源（风、光、水、生物质）总发电量超

过电网负荷的总用电量。又如丹麦电网，通过

400 千伏和 132/150 千伏输电线路与挪威、瑞典、

德国的相连，输电能力达到电网最大负荷的1.02

倍，依靠北欧电力市场，实现了新能源高比例

消纳。

欧洲新能源消纳启示及建议

新能源消纳机制的设计应该涵盖新能源的

开发至利用的闭环过程；根据新能源技术进步

和成本下降的节奏，不断调整新能源激励政策，

才能实现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协同，实现高

效利用，从而避免过度投资。

从欧洲新能源的发展经验来看，一方面，

欧洲各国建立了以上网电价补贴为主的政策机

制，并建立了成熟的电力市场，通过在电力市

场引入负电价政策，避免了过度投资；另一方面，

在上网电价补贴政策机制框架下，不断调整具

体电价政策，实现了新能源开发的利用协同。

如德国，2000 年以来，6 次修订了可再生能源

法（简称 EEG），根据光伏发电技术进步和成

本下降的情况以及光伏的开发规模，适时调整

电价政策，促进光伏发电的有序开发，充分利用。

我国借鉴欧洲的经验，建立以固定上网电

价政策为核心的新能源政策机制，该政策机制

有效促进了我国新能源的开发，使我国成为全

球风电、光伏装机第一大国。但与此同时，我

国局部地区出现了严重弃风弃光问题，新能源

开发与利用矛盾突出，局部地区新能源过度投

资问题突出。

对于我国而言，应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政策

机制，一是完善固定上网电价政策，适时引入

固定补贴政策；同时根据新能源技术进步和成

本下降的节奏，调整补贴电价；二是在我国电

力市场建设的过渡期，出台应急政策，遏制部

分地区的过度投资。

从欧洲新能源消纳的实践来看，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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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统一电力市场，实现各国平衡资源、备用

资源共享，实现新能源在更大范围消纳，是丹麦、

葡萄牙等国实现新能源高比例消纳的重要保障。

我国新能源开发布局与负荷分布不匹配。

截至 2016 年年底，“三北”地区风电、光伏发

电约占全国的 70%，负荷仅占全国的 38%。与

此同时，我国电力长期以来按省域平衡，缺乏

跨省跨区消纳政策和电价机制，新能源跨省跨

区消纳存在省间壁垒。特别是西北地区新能源

跨省跨区消纳困难，弃风、弃光问题突出。

鉴于此，一要加快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建设，建立能源跨区跨省消纳的交易机制和电

价政策，在更大范围消纳新能源；二要建立新

能源跨省区电力交易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新

能源与常规电源的合同电量转让交易 ( 含发电权

交易 )，以及新能源与大用户的直接交易，促进

新能源跨区跨省消纳。

加快推进我国电力市场建立，在电力市场

设计中注重多级市场协调配合促进新能源消纳，

近期应重点加快新能源现货市场建设。

从欧洲适应新能源发展的电力市场建设的

经验来看，一是随着新能源规模的扩大，各国

都选择了新能源无差别进入电力市场，将新能

源的电价补贴与新能源在电力市场的电源行为

区别开来。二是各国电力市场并不完全相同，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如丹麦和英国，丹麦参与

北欧电力市场，可共享北欧四国平衡资源，没

有容量市场，新能源主要在现货市场交易；英

国建立容量市场，通过差价合约，新能源主要

在中长期市场交易。

新能源进入电力市场是大势所趋，在我国

电力市场建设初期也应将新能源纳入电力市场，

将新能源的电价补贴和新能源作为电源在电力

市场的行为分离，价补分离，更有利于新能源

的发展。

新能源的优先消纳应依托新能源低边际成

本的优势，而不是行政干预。同时，应根据我

国的特点构建适应新能源发展的电力市场。国

外先有电力市场，后有新能源，我国则是先有

新能源，后建设电力市场。我国新能源已具备

相当规模，电力市场的建设却刚刚起步，因此，

我国电力市场的设计从开始就应该考虑高比例

新能源的特点和能源转型的要求，以中长期合

同与现货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新能源消纳。

此外，还应加快现货市场建设。新能源低边际

成本的优势在现货市场表现最为充分，近期可

加快新能源跨省区现货交易市场建设，缓解弃

风、弃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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